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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顺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2022年度部门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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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概况

一、本部门职责

我单位组建于1981年，单位性质为行政单位。根据《中共平顺县委办公室、平顺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平顺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室字【2019】23号设立平顺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正科级建制，为县政府工作部门。单位负责人为桑宏亮。
1、主要职能：平顺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负责全县总体规划、建设和管理工作。包括建设施工企业的管理、监察工程建设、招投标的监督和管理、房屋产权管理、市政建设管理维护、人民防空设施的监督管理、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竣工验收备案、建筑工程材料的环保与节能、工程预结算管理审查、保障房管理、全县农村危房改造工作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等。2020年职能划转，增加城市照明、环卫、园林、绿化，垃圾处理、城管等原城乡建设服务中心职能。

二、机构设置情况

平顺县住建局为行政编制单位，下属两个全额事业单位即1、市政管理中心，根据平编发【2021】39号更名为平顺县市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平顺县园林中心）；2、原平顺县城乡建设综合管理中心更名为平顺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根据平编发﹝2021﹞55号，局队合一。根据平编办发【2021】58号原四个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工程建设服务中心、村镇建筑管理站、房产交易中心、环卫管理大队合并为一个自收自支单位，名称为平顺县住房保障和村镇建设事务中心（平顺县市容环境卫生服务中心）。现在我单位独立核算机构1个，独立编制机构3个。

三、人员情况
编制数53名。其中行政编制6名，全额事业编制32名，自收自支事业编制15名。现在机关干部职工62名，其中在职在编行政人员5人，非参公事业人员57人。退休人员23人。本年调出2人，退休1人；人数比上年减少3人，根据工作需要和职能分工设有22个股室。
第二部分  2022年度部门预算报表

一、平顺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2022年预算收支总表

二、平顺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2022年预算收入总表

三、平顺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2022年预算支出总表

四、平顺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2022年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五、平顺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

六、平顺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基本支出分经济科目表

七、平顺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2022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算表

八、平顺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2022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算表

九、平顺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2022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预算表

十、平顺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2022年“三公”经费支出预算表

十一、平顺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2022年机关运行经费预算财政拨款情况表

第三部分  2022年度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2022年度部门预算数据变动情况及原因

（一）收入预算情况
平顺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2022年收入预算2780.7397万元，2021年收入预算1482.83万元，比上年增加1297.9097万元，增加87.53%。原因是增加单位人员、工资及保险配套增加，工程项目增加、预算资金增加。

	2022年预算收支总表

单位：万元

	部门:[423001]平顺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收入
	支出

	项目
	2022年
	项目
	2022年

	一、一般公共预算
	2,780.739700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8.010200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外交支出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国防支出
	　

	四、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公共安全支出
	　

	五、单位资金
	　
	教育支出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64.080900

	　
	　
	卫生健康支出
	29.063300

	　
	　
	城乡社区支出
	2,497.950000

	　
	　
	农林水支出
	130.900000

	　
	　
	住房保障支出
	50.735300

	本年收入合计
	2,780.739700
	本年支出合计
	2,780.739700


（二）支出预算情况
平顺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2022年支出预算2780.7397万元，2021年支出预算1482.83元，1297.9097万元，增加87.53%。平顺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2022年基本支出预算609.9997万元， 2021年基本支出预算239.98万元，比上年增加370.0197万元，比上年增加154.19%，增加原因：原平顺县城乡建设综合管理中心更名为平顺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根据平编发﹝2021﹞55号，局队合一。2022年自收自支人员列入财政预算。增加单位人员、工资及保险配套增加。
平顺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2022年项目支出预算2170.74万元， 2021年项目支出预算1242.85万元，比上年增加927.89万元，比上年增加74.66%，增加原因：工程项目资金增加，预算资金增加。
总支出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8.0102万元，比上年增加5.2602万元增加191.2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64.0809万元，比上年增加41.7009万元，增加186.33%，卫生健康支出29.0633万元，比上年增加19.3133万元，增加198.08%，住房保障支出50.7353万元，比上年增加33.2653万元，增加190.41%。城乡社区支出2497.95万元，比上年增加1067.47万元，增加42.73%。农林水支出130.9万元，比上年增加130.9万元，增加100%。主要原因：原因是增加单位人员、工资及保险配套增加，工程项目增加、预算资金增加。

二、“三公”经费增减变动原因说明

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三公”经费预算5万元，比2021年增加2万元，其中：2022年因公出国出(境)费0万元比2020年因公出国出(境)费0万元减少0万元。2022年公务接待费1万元比2021年公务接待费1万元减少0万元。2022年公务用车费4万元比2021年公务用车费2万元增加2万元（2022年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4万元比2021年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万元增加2万元，2022年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比2021年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减少0万元）。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三公”经费预算主要增加的原因是：主要原因：工作量增大，危房改造等下乡任务增多故公务用车运行费增加。

2022年三公经费预算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2年预算数

	因公出国出(境)费
	

	公务接待费
	1.00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4.00

	(2)公务用车购置费
	

	(1)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4.00

	合 计
	5.00


三、机关运行经费增减变动原因说明

平顺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2022年所属行政单位的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36.7934万元，2021年所属行政单位的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17.28万元，比2021年预算增加19.5134万元，比上年增加112.92%，增加原因：单位人员增加，工作量增加，行政工作经费增加。
四、政府采购情况

2022年平顺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部门政府采购预算总额286.9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5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190.9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91万元。

五、绩效管理情况

1、绩效管理情况

2022年平顺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部门实行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14个，涉及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2170.74万元。主要为2022年目标责任考核奖励金、市政道路“三路”工程建设PPP项目政府出资资金、一中桥至芙蓉桥河道西侧人行道升级改造项目等项目。
2、绩效目标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金额

	1
	2021年农村保洁队伍
奖励工资的通知
	44.28

	2
	增加2022年环卫工工资的资金
	80

	3
	环卫工工资
	665.04

	4
	农村保洁员工资
	375.54

	5
	返还2019年县级廉租房建设资金
	208

	6
	公租房人脸识别门禁系统
	10

	7
	一中桥至芙蓉桥河道西侧人行道升级改造项目
	60

	8
	太行电商小镇及高速入口绿化改造项目
	60

	9
	 太行电商小镇配套改造资金(二次供暖管网建设）
	130.9

	10
	城乡建设综合服务中心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
	189.7

	11
	市政道路“三路”工程建设PPP项目政府出资资金
	100

	12
	2020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奖
	6.28 

	13
	预算安排定额工作经费
	55.00 

	
	
	15.00 

	
	
	2.00 

	
	
	40.00 

	
	
	38.00 

	14
	3P项目三方服务费
	91.00 

	合  计
	2170.7400 


六、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1.车辆情况；车辆共1辆，为人防专用通信载车，本田CR-V24LVTT，价值27.98万元，购于2015年4月。
2.房屋情况；房屋为办公楼，取暖面积1115.5平方米，预算财政拨款41832元。
3、其他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2022年未我单位固定资产总额为482.775285万元，其中：土地、房屋及构筑物63.4037 万元，占固定资产的 13.13%通用设备 330.7371 万元，占68.38 %；专用设备 14.8055万元，占3.07%；家具、用具、装具及动植物74.428985万元，占 15.42%。

七、其他说明

（一）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

本年政府购买服务为市政道路“三路”工程建设PPP项目三方服务费91万元。
（二） 其他

收费项目：
1、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长财综【2014】32号（关于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转为政府性基金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划断征收，具体收费标准见文件。2021年起，该职能由平顺县行政审批局执行。
2、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依据晋价行字[2008]226号及晋政办发[2008]61号。根据相关文件精神，2021年起由平顺县税务局征收。
其他收入：
1、公租房租金收入   依据平政办发【2013】76号 廉租住房租金为1㎡/1元/月；公租房租金为1㎡/3.5元/月，2021年起由平顺县税务局征收。
2、未配建公租房款    根据长治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长政办发【2014】67号文件、晋财综【2020】37号、长财综【2020】30号，关于配建廉租房和公共租赁住房的相关规定，按照该项目商品住房平均销售价格向住房保障主管部门缴纳应配建公共租赁住房面积部分的建设资金执行。

3、非生活垃圾处理费

机关、事业单位、非生产性企业、社会团体办公区，按该单位在职人数:2元/人·月;学校、幼儿园办公区，按该单位在职人数:1元/人·月:生产企业:30元/吨;各单位自行清运垃圾的:5元/吨;委托环卫部门清运的15元/吨；活垃圾处:粪便清掏:25元/吨；餐饮业:1元/月·平米;集贸 市场摊位:0.5元/天·平米；长途客运车辆:0.5元/月·座；出租车:4元/月·座；其他商业服务等:0.5元/月·平米；物资交流会摊位费1.00元/天·平米；锅炉20.00元/吨；宾馆、旅店、招待所(均含桑拿洗浴床位)一类3.00元/床·月，二类2.00元/床·月，三类1.00元/床·月。2021年7月起由平顺县税务局征收。
收费方式：
行政性事业收费、政府性基金、其他收入征缴除税务征收外，其他全部采用现金、转账缴入县财政专户。全称：平顺县财政局，开户行：农行平顺县支行，账号：04775001040006406。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

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二、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

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三、“三公”经费：指省直部门用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用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费反映公务用车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牌照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反映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机关和参公事业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四、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公用经费支出。

五、政府购买服务：根据我国现行政策规定，政府购买服务，是指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将国家机关属于自身职责范围且适合通过市场化方式提供的服务事项，按照政府采购方式和程序，交由符合条件的服务供应商承担，并根据服务数量和质量等情况向其支付费用的行为。

六、一般公共预算：是指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安排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

七、政府性基金预算：是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一定期限内向特定对象征收、收取或者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特定公共事业发展的收支预算。

八、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对国有资本收益作出支出安排的收支预算。

九、财政专户管理资金：专指教育收费，包括目前在财政专户管理的高中以上学费、住宿费，高校委托培养费，党校收费，教育考试考务费，函大、电大、夜大及短训班培训费等。  

十、单位资金：是指除政府预算资金和财政专户管理资金以外的资金，包括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上级补助收入、附属单位上缴收入、其他收入。

十一、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预算安排、结转到本年仍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